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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1
D3HB20251
2100065

河口乡市场监管局有人倒卖散煤。
保定市
阜平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关于“保定市阜平县河口乡市场监管局倒卖散煤”问题不属实。1.对河口村、周边商户、周
边村庄使用洁净型煤取暖情况进行逐户排查，未发现使用、销售散煤的行为。2.对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干部职工进行了全面排查，重点对燃煤监管股全体和阜平镇监管所人员进行了座
谈，形成自查报告，未发现有工作人员参加倒卖散煤的行为。

不属
实

加强监管，杜绝销
售散煤行为。

阜平县将认真查摆监管中的漏洞，积极整改，加
大监管力度。

已办结 无

2
X3HB20251
2100021

2020年至2021年有人在胡家庄乡北
汝河村村西南农田非法采砂，现在
被毁农田变成了垃圾场。非法占用
该村西北几十亩地建设养牛场。

保定市
涞水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土壤

1.关于“2020年至2021年有人在胡家庄乡北汝河村村西南农田非法采沙”问题属实。经核
查，该点位确在2021年年初发生过非法盗采行为，胡家庄乡政府已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依法处置后至今未发生新的违法行为。
2.关于“现在被毁农田变成了垃圾场”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该点位土地性质现状为其他
林地，非基本农田，确实存在部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及季节性农作物秸秆垃圾，经走访调
查，该部分垃圾系附近村民倾倒的废弃物。经测算，现场建筑垃圾约5立方米，生活垃圾约4
立方米，季节性秸秆垃圾约30立方米。
3.关于“非法占用该村西北几十亩地建设养牛场”问题不属实。经核查，该养殖场为千农涞
水饲养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生猪养殖，经营场所地类现状为设施农用地，已办理设施农业
用地备案手续。现场建有养殖用的青储饲料池、检疫室、养殖棚等设施，不存在非法占地行
为。该养殖场因市场原因，目前未从事养殖活动。

部分
属实

将现有垃圾清理完
成，加强巡查，保
持该点位干净整洁
。

涞水县立即组织人员、车辆对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进行集中清理。

阶段性办
结

无

3
D3HB20251
2100044

保定市涿州市百尺竿镇观仙营村：
1.村民在村南北拒马河盗采砂石，
破坏北拒马河附近耕地，回填生活
、建筑垃圾。2.村北原铸造厂内有
一石料厂，生产过程中扬尘污染。

保定市
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生态

1.关于“村民在村南北拒马河盗采砂石”问题不属实。经核查，被举报点位不存在盗采砂石
行为。村南为北拒马河调蓄水库工程施工范围，砂石料已进行招标拍卖。
2.关于“破坏北拒马河附近耕地，回填生活、建筑垃圾”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该点位地
块总面积土地性质二调为旱地、三调为果园地。接到举报件后，组织人员对地块北侧进行下
挖，挖掘深度约2米，挖掘面积约200平方米。经开挖核实，地下存在砖块、水泥块等建筑垃
圾，来源为附近村民将拆除旧房的砖块、水泥块等建筑垃圾和土倾倒在此处，未发现生活垃
圾。
3.关于“村北原铸造厂内有一石料厂，生产过程中扬尘污染”问题不属实。经核查，观仙营
村北原张家庄村铸造厂内有一处砂石料加工点，无环保手续，无治污设施，百尺竿镇政府已
于2025年6月18日对其实施断电处理并责令拆解移出生产设备和清理料堆。2025年8月对其取
缔，拆除砂石分离机传输带（部分）、颚式破碎机、圆锥破碎机、振动筛，拆除后该点位不
具备生产加工能力。现场检查时，厂区地面空旷，无砂石料等地上物堆放，厂区北侧，车间
内可见废铁架等原砂石料生产设备残余部件，车间内无砂石料生产加工设备，车间现场不具
备复产能力。

部分
属实

对地下建筑垃圾进
行全面清理，对清
理出的建筑垃圾人
工分拣清运，清运
后用土覆盖以恢复
耕种条件。

百尺竿镇政府已对地下建筑垃圾进行全面清理，
对清理出的建筑垃圾清运，清运后用土覆盖已恢
复耕种条件。目前，该问题已整改完成。

已办结 无

4
D3HB20251
2100042

保定市定兴县固城镇北太平庄村村
南有一家碎石加工厂，粉尘污染。

保定市
定兴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关于“保定市定兴县固城镇北太平庄村村南有一家碎石加工厂，粉尘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保定明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已办理排污许可证，厂区东侧建筑垃圾储存仓库和破碎
车间已建成，商品混凝土车间水泥筒仓及搅拌机组已安装完成，正在建设封闭车间，骨料存
放区及砂石分离机未建成，地面未完全硬化。厂区西侧路面未完全硬化，有一处露天堆放物
料现象，物料苫盖不严，厂区地面有积尘现象，存在扬尘隐患。该厂区西侧库房内有一处闲
置废弃碎石设备，已断电并拆除电表，该处无粉尘产生。

部分
属实

对物料进行高标准
苫盖，同时加大洒
水频次，湿法作
业，做到有效抑
尘，杜绝发生扬尘
污染。

定兴县要求保定明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
环保施工要求进行作业，对物料进行高标准苫
盖，同时加大洒水频次，湿法作业，做到有效抑
尘，杜绝发生扬尘污染。

已办结 无

5
D3HB20251
2100003

保定市清苑区魏村镇玉皇庄村与马
罗侯村交界处有一大坑内有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异味污染。

保定市
清苑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关于“保定市清苑区魏村镇玉皇庄村与马罗侯村交界处有一大坑内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该地块为魏村镇马罗侯村旧砖厂，现状地类为其他草地，场地内
堆存有建筑垃圾，未发现有生活垃圾。
2.关于“有异味”问题不属实。在现场核查时，未发现明显异味。

部分
属实

按照相关要求和建
筑垃圾处理技术标
准完成整改。

针对“堆存建筑垃圾”问题，清苑区按照相关要
求和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积极开展整改。

阶段性办
结

无

6
X3HB20251
2100020

有人在涞水县三坡镇马各庄村破坏
山体植被近60亩，开山采石烧石
灰，将近万方土石渣堆积在沟底。

保定市
涞水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生态

1.关于“有人在涞水县三坡镇马各庄村破坏山体植被近60亩”问题不属实。经核查，举报人
反映点位，现状山体及植被为2023年7月洪灾后自然状态，未发现人为开山采石、破坏山体
植被等行为痕迹。
2.关于“开山采石烧石灰”问题不属实。经核查，该点位为“23·7”洪水后自然状态，未
发现人为开山采石痕迹；该区域在20世纪90年代，曾存在4处小型石灰窑，已于2008年全部
关停取缔，现场无生产设施及烧制石灰活动。
3.关于“将近万方土石渣堆积在沟底”问题不属实。经核查，沟底堆积物，为“23·7”洪
水冲积形成的山石、泥土，属于自然灾害所致堆积，并非人为开采或倾倒的土石渣。

不属
实

加强日常巡查，防
止私挖盗采、破坏
植被等行为发生，
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

为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加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涞水县将加大对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日常巡
查，防止私挖盗采、破坏植被等行为发生，确保
生态环境安全。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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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X3HB20251
2100026

2010年，有人在高碑店市张六庄镇
大高科村西北建设砖窑厂，大量挖
土烧砖，造成多处大坑。2020年至
2025年，有人往大坑填埋垃圾近30
多亩，污染耕地。

保定市
高碑店
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其他

1.关于“2010年，有人在高碑店市张六庄镇大高科村西北建设砖窑厂”问题属实，经核查，
被反映人曾在村集体土地上建设并经营砖厂，2016年关停。
2.关于“大量挖土烧砖，造成多处大坑”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踏勘，2010年至2016年，砖
窑厂运营期间在村西北侧进行挖坑取土制作砖坯，产生取土大坑一处，面积大概30亩，周边
未发现其他因取土产生的大坑。
3.关于“2020年至2025年，有人往大坑填埋垃圾近30多亩，污染耕地”问题不属实。经核
查，该地块土地性质为坑塘水面，未发现填埋垃圾迹象，未造成污染耕地的情况。

部分
属实

加强巡查，杜绝挖
坑取土现象。

高碑店将增加巡查频次，杜绝挖坑取土现象。 已办结 无

8
X3HB20251
2100004

高碑店市泗庄镇田庄村西南方向
（京白线路西侧） ，2021年至2024
年有人私自砍伐20余亩黄桃果树，
并堆放黄土进行售卖。还将渣土和
建筑垃圾经过粉碎后进行销售，污
染环境。

保定市
高碑店
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1.针对“2021年至2024年有人私自砍伐20余亩黄桃果树，堆放黄土进行售卖”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该地块面积为9亩，该范围内果树自2017年起已逐步灭失，经现场核查和询问周
边人员，未发现砍伐行为，目前剩余桃树多因管理不善导致果树陆续死亡。2021年7月，高
碑店市泗庄镇执法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该地块存在堆放黄土行为，未发现售卖行为，遂下达
限期整改要求，已完成清理。
2.关于“将渣土和建筑垃圾经过粉碎后进行销售，污染环境”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调查，
高碑店市新城镇太平庄村村民冯某某租用该地块，自2025年12月5日起开始堆放山料、砂石
料和建筑垃圾，且该租赁及经营行为未向上级主管部门完成备案手续。现场未发现有粉碎渣
土和建筑垃圾的行为，但现场有成品沙子和石头，已苫盖，未发现有销售行为。

部分
属实

推进整改进度，确
保各类违规物料彻
底清理、问题根源
彻底消除。

1.高碑店市泗庄镇将积极加强巡查，加大查处
力度，坚决防范类似问题发生。
2.2025年12月8日，发现堆放问题后，高碑店市
泗庄镇人民政府当日对冯某某下达了《整改通知
书》，责令其清理原料、成品和设备，同时加强
此地块监管，并加装监控设备实施全天候监管。

阶段性办
结

无

9
D3HB20251
2100001

保定顺平县惠丰达肠衣有限公司有
两个生产基地，一个在蒲上镇桑园
村，污水排至车库渗井；一个在腰
山镇田家台村南，污水排至厂北边
树林的渗井。

保定市
顺平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1.关于“保定顺平县惠丰达肠衣有限公司有两个生产基地，一个在蒲上镇桑园村，污水排至
车库渗井”情况部分属实。
经核查，该点位曾有肠衣加工摊点，2025年顺平县开展肠衣行业食品级评审标准综合整治，
发现该摊点从事肠衣成品整把工作，要求办理营业执照，合规经营，4月该摊点因自身经营
原因不再从事生产经营。现场检查时，该点位已转为家庭生活使用，车库内有一废弃存储红
薯和蔬菜的菜窖，在该加工摊点及车库等处未发现渗井及私设暗管偷排痕迹。
2.关于“一个在腰山镇田家台村南，污水排至厂北树林渗井”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该点
位实际为顺平县惠丰达肠衣有限公司腰山分公司，登记状态为注销。2025年顺平县开展肠衣
行业食品级评审标准综合整治，发现原顺平县惠丰达肠衣有限公司腰山分公司仍在从事肠衣
成品整把工作，该工序不涉及用水环节，无需办理环评审批及排污许可手续，要求其办理营
业执照，合规经营，6月该摊点因自身经营原因不再从事生产经营。现场检查时，原有厂房
闲置，该点位已转为家庭生活使用，房屋北侧树林中有一座已做水泥防渗的化粪池用于收集
日常生活用水，化粪池北侧有一处有水坑塘，顺平县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取水检测，检测
结果达标，该点位未发现生产痕迹、生产设备、排放生产污水暗管和渗井。

部分
属实

维护正常生态环境
监管秩序，改善水
环境质量

1.顺平县将持续推进肠衣加工行业规范提升工
作，统筹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公安、电力、属
地乡镇等多方力量开展联合执法，对辖区内实施
全覆盖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不漏盲区，
坚决整治各类违规问题。
2.通过村广播、微信群、入户走访等方式广泛
宣传不规范肠衣加工的危害，引导群众主动抵制
违规行为、积极参与监督举报，形成“执法监管
+群众监督”的共治体系，从源头上防范环境风
险。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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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X3HB20251
2100031

举报人对保定市徐水区义联庄乡上
库建材工厂、河北调蓄库绿色建材
公开答复不满意。1.公开的答复结
果显示，调蓄库开采挖石料有大环
评手续，而且开采的石料是自用。
但举报问题是这两个砂石料加工厂
没有环评手续，没有占地手续，没
有建厂手续，没有安全生产许可
证，没有任何环保措施。他们是借
用调蓄库工程名义，私自建砂石料
加工厂。2.按国家相关规定，国家
工程类调蓄库开采石料可以，但是
开采后的石料应该经过当地政府平
台进行公开拍卖，但是到现在当地
政府也没有公开拍卖过，实际情况
是每天生产十几万吨砂石料没有自
用，而是全部对外销售了。3.12月8
日保定市开启全域大气污染二级响
应，但在9号这两个砂石料加工厂还
在非法生产，非法销售。4.11月26
日上午督察组到达河北调蓄库绿色
建材有限公司检查，该公司上午停
产，下午恢复生产。

保定市
徐水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其他

1.经核查，保定徐水区上库建材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14日在徐水区发改局完成立项备案。
因项目依托的调蓄库工程此前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导致环评手续未能正常推进；2025年6
月，调蓄库工程已正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目前该公司环评手续正按流程办理。河北调蓄库
绿色建材有限公司是依据《调蓄库弃渣综合利用项目合作协议书》，经河北省政府同意设
立，负责承担调蓄库下库开挖和弃渣综合利用。该公司已于2025年11月26日取得河北徐水经
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环评批复文件，“两个砂石料厂没有环评手续”问题部分属实。
调蓄库工程已具备完整的土地审批手续，两家公司的占地均位于调蓄库工程建设用地红线范
围内，土地手续已纳入调蓄库项目整体审批，“没有占地手续”问题不属实。保定徐水区上
库建材有限公司承担的“上库弃渣综合利用”属调蓄库工程核心配套内容，建厂手续、占地
手续均纳入调蓄库项目整体建设用地审批，厂区在库区红线内合法建设，且调蓄库工程已取
得不动产权证书。河北调蓄库绿色建材有限公司建设内容属调蓄库主体工程配套，建厂手续
沿用主体工程 “一会三函” 相关手续，且调蓄库工程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没有建厂手
续，借用调蓄库工程名义私自建砂石料加工厂”问题不属实。两家公司承担的是调蓄库工程
弃渣综合利用任务，不属于矿山企业，两家公司作为工程项目配套主体，非煤矿矿山企业，
无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问题不属实。保定徐水区上库建材有限
公司骨料加工系统采用全封闭结构，配套34套脉冲除尘器；现场安装5台固定式雾炮机、1台
移动式雾炮车、4辆洒水车，持续开展降尘作业；弃渣堆场已全面苫盖，各项环保措施落实
到位。河北调蓄库绿色建材有限公司开挖弃渣作业面均配备降尘设备，实时监控现场PM数
值；厂区道路不间断洒水，运输车辆全封闭运行，杜绝遗撒扬尘；骨料加工系统全封闭生
产，除尘及粉尘收集系统正常运转，排放达标，“没有任何环保措施”问题不属实。
2.保定徐水区上库建材有限公司作为保定市徐水区柏山矿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独立主
体，按照徐水区政府与保定市徐水区柏山矿业有限公司的签订《资源补偿协议书》，以及《
关于保定徐水区上库建材有限公司作为承接柏山矿业权益即为上库弃渣利用工程项目主体的
通知》，承接保定市徐水区柏山矿业有限公司的置换权益，开展有关上库工程弃渣综合利用
项目的推进，处置方式符合协议约定。河北调蓄库绿色建材有限公司依据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调蓄库工程建设项目废弃砂石土料处置意见》规定，调蓄库弃渣属国有资产，处置主
体为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经保定市政府批准，徐水区采取“授权经营”方式，由河北徐
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瑞达公司出资人）授权瑞达公司（国有独资企业）经营弃渣处置，“
调蓄库开采石料未按规定公开拍卖，全部对外销售”问题部分属实。
3.经调取保定徐水区上库建材有限公司12月9日监控和用电量，未发现该公司存在生产行
为，但12月8日、12月10日、12月11日存在生产行为。经调取河北调蓄库绿色建材有限公司
监控，该公司12月9日日间未作业，但夜间开启两条骨料加工生产线，从调蓄库下库一期开
挖面运输有用料石方至加工系统，违反重污染天气Ⅱ级响应管控要求。两家公司均无非法销
售情况，“12月9日重污染天气二级响应期间仍非法生产销售”问题部分属实。
4.2025年11月16日10时已解除此前重污染天气Ⅱ级响应，下次响应启动时间为12月8日
12时，11月26日未处于响应管控时段，河北调蓄库绿色建材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11月
26日督察组检查时停产，下午恢复生产” 问题不属实。

部分
属实

依法依规查处到位
。

针对环评手续未完善问题，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
水区分局对保定徐水区上库建材有限公司已启动
立案调查程序，督促其加快环评手续办理，依法
依规实施行政处罚。针对重污染天气响应期间违
规生产问题，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对保
定徐水区上库建材有限公司、河北调蓄库绿色建
材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从严从快推进整改与处
罚，要求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管控要求
。

阶段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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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蠡县北郭丹镇北郭丹村慧丰
家园小区生活污水直排距离小区北
侧500米左右的大坑。在11月18日反
映后，把污水抽到了北侧另一个大
坑，并把原有大坑用新土覆盖，新
土来自北郭丹村鳄鱼园旁的耕地，
运输过程中毁坏道路，扬尘污染。

保定市
蠡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经核查，慧丰家园小区生活污水通过北郭丹镇污水管网收集后，排入北郭丹镇污水处理厂进
行处理，现场未发现污水外溢问题。11月6日北郭丹镇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北郭丹村慧丰家园
小区大门一处污水管网观察井（位于朝阳西路）存在生活污水溢流现象，少量溢流污水进入
朝阳西路雨水收集口流入北侧大坑，溢流原因为生活污水管网发生堵塞。北郭丹镇政府立即
组织对污水管网进行了排查清理，2025年11月11日对堵塞点位完成清理疏通，未再发生管网
观察井溢流问题，“生活污水直排距离小区北侧500米左右的大坑”问题部分属实。在对慧
丰家园小区北侧坑塘进行清理、整修过程中，将坑内积水抽至该坑北侧树林用于浇树，因树
林内杂草丛生，现场工作人员查看不及时，导致少部分水流至北侧另一个排沥（雨水）坑
塘，“将污水抽到北侧另一大坑”问题部分属实。为便于挖掘机在坑底部进行清理作业施
工，在该坑底东侧进行了覆土，约占坑底部面积1/4，用土来源为蠡县潴龙河整治工程用
土，“把原有大坑用新土覆盖”问题部分属实。北郭丹村鳄鱼园旁边耕地均种植的小麦，未
发现违法取土和运输问题。慧丰家园小区北侧坑塘附近道路为砖道，使用多年，道路状况不
佳，为方便群众出行，已列入北郭丹村2026年道路硬化计划，“新土来自北郭丹村鳄鱼园旁
的耕地，运输过程中毁坏道路，扬尘污染”问题不属实。将小区北侧坑塘内积水清理后，发
现仍有小流量生活污水通过雨水管道排入，经初步排查，发现坑塘周边部分（5户）住户将
生活污水混接入雨水管道，通过雨水管排入坑内，为排查新发现问题。

部分
属实

加快新发现问题的
整改进度，彻底解
决雨水管网混接问
题，加强巡查，严
防反弹。

针对排查新发现的雨水管道混接问题，蠡县立即
采取措施，一是将坑内少量污水雇用吸污车抽取
后送至北郭丹镇污水处理厂处理；二是组织镇村
干部对周边居民逐户排查，对排查发现的私接管
道进行彻底封堵；三是利用现有农村改厕设施，
将封堵后住户产生的生活污水排入农村改厕污水
收集设施，定期清掏外运处置。

阶段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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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5月起，有人长期在涿州市
东城坊镇东城坊村北、东城坊村西
、西城坊村北、西疃村西等多地坑
塘、渗坑、河道内非法倾倒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医疗垃圾等各类垃
圾，至今已持续2年，污染地下水及
周边生态环境。

保定市
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经核查，东城坊镇东城坊村北倾倒建筑垃圾问题属实，现场已基本清理完成，表面回填土
已推平压实，无生活垃圾问题；东城坊村西现场存在少量建筑垃圾，正在清运中，无生活垃
圾问题；西城坊村北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问题属实，现场存在少量建筑垃圾，大部分为
拆除产生的砖头瓦块，少量生活垃圾为周边村民私倒未及时清理；西疃村西倾倒建筑垃圾问
题属实，该点位为北京、涿州、涞水交界处，现场已清理完成，且设置土堆防止倾倒，无生
活垃圾问题，“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问题部分属实。
2.经核查，四个点位现场均未发现医疗废物倾倒、堆放或填埋痕迹，未发现具有医疗废物标
识、包装或特征的废弃物。经走访周边居民、村委会负责人，均表示未发现有人倾倒医疗垃
圾的情况，“非法倾倒医疗垃圾”问题不属实。经核查，西城坊村北乡村路与北拒马河中支
交叉口处东南侧有垃圾堆放，部分侵入河道管理范围内未及时清理，距主河槽约20米，“河
道内非法倾倒垃圾”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东城坊村北坑塘内有反涌的地下水，西城坊村
北河道内有部分存水，涿州市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坑塘及河道内存水开展监测，同时为
监测垃圾是否对地下水造成影响，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3个村庄的4口地下水井进行监测，
目前正在等待监测结果，“污染地下水及周边生态环境”问题正在进一步核实。

部分
属实

将垃圾清理完成。

东城坊村西和西城坊村北倾倒建筑垃圾问题，目
前东城坊镇正在积极清运中。西城坊村北倾倒生
活垃圾问题，已由涿州龙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清
理完成，转运至涿州市生活垃圾转运站，统一运
送至保定锦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高碑店）进
行无害化处理。河道内非法倾倒垃圾问题，一是
将侵入河道管理范围滩地的垃圾及时清运；二是
在河道与周边树立保护河湖、禁止倒垃圾等警示
标牌、标语。

阶段性办
结

无


